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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 

《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797 号文核准，营口金辰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1,88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

于 2017年 10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由 5,666.6667万股增加至 7,555.6667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666.6667万元

增加至 7,555.6667万元。 

此前，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制定了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生效的《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并已

经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具体事宜期限的议案》及 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具体事宜期限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后，根据公司股票发行的实际情况，

修订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相关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

案手续，因此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2017年 12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弃权，0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情况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666.6667万元增加至 7,555.6667万元，并据此对《公司章程（草案）》相应条

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章程（草案）》的具体修订如下： 

原条款 修改条款 

封面：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        二〇一五年三月 

封面：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由营口金辰机械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在

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营 业 执 照 号 为

210800004059290。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由营口金辰机械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在

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10800765420138L。 

第三条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年【】月【】日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于【】年【】月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1,889 万股，于 2017 年 10

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5,666.6667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55.6667

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自动化生产线、工

业机器人、工业总线集成系统、计算机软件

开发、研制与应用、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总

包、光伏组件、电池片、硅料、硅片、机械

设备及配件、技术培训；经营货物出口。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自动化生产线、工

业机器人、工业总线集成系统、计算机软件

开发、研制与应用、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总

包、光伏组件、电池片、硅料、硅片、机械

设备及配件、技术培训；经营货物出口；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土地及房屋租赁；

来料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666.6667 万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555.6667 万

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外，原《公司章程（草案）》其他内容不变，本次修订后的《公司

章程》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2 日 

http://www.sse.com.cn/

